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提升通关整体效能，海关总署决定对进口货物
分段实施准入监管，加快口岸验放。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货物准予提离

进口货物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凭海关通知准予提离进境地口岸海关监管区：

（一）无海关检查要求的。

（二）仅有海关口岸检查要求且已完成口岸检查的。其中，进境地口岸海关监管区内
不具备检查条件的，收货人可向海关申请在监管区外具备检查条件的特定场所或场地实施
转场检查。

（三）仅有海关目的地检查要求的。

（四）既有海关口岸检查又有目的地检查要求，已完成口岸检查，或经进口货物收货
人或其代理人（简称“收货人”）申请在进境地口岸合并实施且已完成相关检查的。

二、货物准予销售或使用

进口货物准予提离后，由企业自行运输和存放，凭海关放行通知准予销售或使用。其
中，属于下列情形的，需办结海关相关手续方可放行：

（一）有海关目的地检查要求的，海关已完成检查。

（二）属于监管证件管理的，海关已核销相关监管证件。

（三）需进行合格评定的，海关已完成合格评定程序。

三、其他有关事项

收货人销售或使用进口货物依法应当办理其他手续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本公告所称检查，是指海关在进境环节对进口货物依法实施的检疫、查验或商品检验
作业。其中，口岸检查由进境地主管海关在进境地口岸实施，目的地检查由目的地主管海
关在目的地实施。

本公告自2019年11月15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9年10月16日

（主动公开）


